
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個案輔導結案機制 

一、 個案輔導結案規範與相關流程 

１. 在校生個案:  

 

認輔教師、專輔教師、心理師、社工師等輔導者評估個案狀態穩定性進步與適應良

好，達結束輔導服務之標準，則進行個案會議，由導師、輔導主任、專輔教師、教導

處代表、家長與相關輔導人員參與，進行個案討論與評估，若一致評估個案狀態良

好，則進行個案輔導服務之結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２.畢業生個案 

 

個案即將畢業，於畢業前二週進行個案會議，討論是否達結束輔導之標準，若與會人

員評估仍有需要，則將個案輔導資料轉呈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，後續

確認新校端已接受資料、未就學、或社政系統介入或其他達停止輔導服務標準之情況

後，進行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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